
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（二 0 二四年新增）（第

十五标段、第十六标段、第十七标段、第十八标段）招标公告

1．招标条件

本招标项目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（二 0 二四

年新增）（第十五标段、第十六标段、第十七标段、第十八标段）（项

目名称）已由湖南省农业农村厅、江永县发展和改革局（项目审批，

核准或备案机关名称）以关于转发下达 2023 年增发国债第一批项目

清单的通知、江永发改【2023】57 号文（批文名称及编号）批准建

设，项目业主为江永县农业综合服务中心，建设资金来自国债资金和

地方配套资金（资金来源），招标人为江永县农业综合服务中心，招

标代理机构为湖南省鑫泰利项目管理有限公司。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，

现对该项目施工进行公开招标。

2．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

2.1 项目名称：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（二 0

二四年新增）（第十五标段、第十六标段、第十七标段、第十八标段）。

2.2 建设地点：江永县潇浦镇。

2.3 建设规模（项目工程等别、建筑物级别、项目特性、总投资

额、总工期等）：建设内容包括建设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 2.3万亩(其

中新增建设 1.6万亩，改造提升 0.7万亩)。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土壤改

良、灌排水渠、田问道路、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护、农田输配电、

科技推广措施等。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（二 0二

四年新增）项目总投资约为 5663万元，本公告只对湖南省永州市江

永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（二 0二四年新增）第十五标段、第十六标

段、第十七标段、第十八标段进行招标，招标金额为 9550452.97元。

2.4 招标范围、标段划分及相应计划工期：建设高标准农田建设

面积 2.3万亩(其中新增建设 1.6万亩，改造提升 0.7万亩)。主要建设



内容包括土壤改良、灌排水渠、田问道路、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护、

农田输配电、科技推广措施等。本招标公告只对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

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（二 0二四年新增）第十五标段、第十六标段、

第十七标段、第十八标段进行招标；计划工期：120日历天，工程主

要建设内容:

标段
项目所在乡

镇、村
工程内容 招标控制价（元） 其中暂列金额(元)

第十

五标

段

潇浦镇团结村 灌排水渠、田间道路； 2048859.20 97564.72

第十

六标

段

潇浦镇枇杷井

村
灌排水渠、田间道路； 2322578.92 110599.00

第十

七标

段

潇浦镇枇杷井

村
灌排水渠；田间道路 2286371.06 108874.81

第十

八标

段

潇浦镇何家湾

村
灌排水渠、田间道路； 2892643.79 137744.94

2.5 质量要求：符合国家和省高标准农田建设验收规范，验收合

格及以上标准。

2.6 投标人可以就本招标项目上述标段中的 1个标段投标，但最

多允许中标 1个标段（适用于分标段的招标项目）。

2.7其他要求：(1)工程保修期壹年;

(2)每个投标人只允许对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

目（二 0二四年新增）17个标段中的其中一个标段进行投标，如同

一投标人对本项目 17个标段中的两个及以上标段进行了投标，则其

所投标段均按不合格投标人处理。

（3）关于安全责任险的规定： 中标单位按照《关于加强全省农

业工程建设项目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工作的实施意见(试行)》（湘农发

〔2023〕34 号）文件要求：为承建项目购买安全生产责任保险。



3．投标人资格要求

3.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，持有效的营业执

照；

3.2 投标人必须是在“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”或“湖南

省智慧住建云”或“水利部水利建设市场监管平台”或“湖南省水利建

设市场综合监管系统”建立信用档案的市场主体单位。

3.3 ☑（A） 投标人必须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或市政公

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或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；

安全生产许可证处于有效期内；并在人员、设备、资金等方面具有承

担本项目施工的能力。

3.3 □（B） 投标人必须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

上资质；安全生产许可证处于有效期内；并在人员、设备、资金等方

面具有承担本项目施工的能力。

3.4 本项目对投标人类似工程业绩不作资格要求。

3.5 ☑（A）拟任项目负责人必须是注册在本投标单位的建筑工

程或市政公用工程或水利水电工程贰级及以上建造师，具有建设或水

行政主管部门颁发或核发的 B类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，且为独立

投标人（或联合体牵头人）在职员工，无在建项目（同一施工项目负

责人不能同时在两个及以上的工程项目上担任施工项目负责人；无在

建项目指至本项目投标截止期，无在建未完工项目或已中标（以网上

发布中标候选人公示为准）未开工项目，以及符合《注册建造师执业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第九条规定的其他情形）。（适用各类农田建设项

目、工程项目）

3.5 □（B）拟任项目负责人必须是注册在本投标单位的水利水

电工程贰级及以上建造师，具有水行政主管部门颁发或核发的 B类

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，且为独立投标人（或联合体牵头人）在职员

工，无在建项目（同一施工项目负责人不能同时在两个及以上的工程

项目上担任施工项目负责人；无在建项目指至本项目投标截止期，无



在建未完工项目或已中标（以网上发布中标候选人公示为准）未开工

项目，以及符合《注册建造师执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第九条规定的

其他情形）。（适用各类农田建设项目、工程项目）

3.6 ☑（A）拟任技术负责人具有建筑工程或市政公用工程或水

利水电工程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，且为投标单位在职员工；

3.6 □（B）拟任技术负责人具有水利水电工程相关专业中级及

以上技术职称，且为投标单位在职员工；

3.7☑（A）拟任专职安全员具有建设或水行政主管部门颁发或核

发的 C类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，且为投标单位在职员工；

3.7□（B）拟任专职安全员具有水行政主管部门颁发或核发的 C

类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，且为投标单位在职员工；

3.8 本次招标 □接受 ☑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。联合体投标的，应

满足下列要求：

/；

3.9受到湖南省内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取消投标资格及以上处罚并

在有效期内的从业单位和从业人员，以及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

主管部门列入拖欠工资“黑名单”并在有效期内的从业单位和从业人

员，禁止参与本次投标。

3.10其他：/。

4．招标文件的获取及修改、澄清答疑发布

4.1 请有意参加的投标人从 2024 年 04 月 07 日～2024 年 04 月

28日 09：30时止（北京时间）在永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网上下

载获取招标文件、图纸及工程量清单（通过网络下载的招标文件、图

纸及工程量清单与书面招标文件、图纸及工程量清单具有同等法律效

力）。

4.2 投标人须先在永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平台（网址：/）按

交易指南专区企业注册操作说明进行注册并获取CA证书后在交易平



台中下载招标文件（如有问题请联系： 0746-8520930 工作

qq:2805685117）。

4.3 招标人对招标文件、图纸及工程量清单的修改、澄清答疑在

永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网上发布，投标人自行下载。

5．投标担保

5.1☑（A） 需递交投标担保：第十五标段投标保证金为人民币

肆万元整(小写：40000.00元)；第十六标段投标保证金为人民币肆万

元整(小写：40000.00元)；第十七标段投标保证金为人民币肆万元整

(小写：40000.00元)；第十八标段投标保证金为人民币伍万元整(小写：

50000.00元)；形式一：从投标人单位基本账户电汇或企业网银转账；

形式二：保函（包括：银行业金融机构保函、担保公司担保保函）;

形式三：保险公司出具的投标保证保险 ,具体详见招标文件的规定。

5.1□（B） 不需递交投标担保。

6. 投标文件递交

6.1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（投标截止时间，下同）为 2024-04-28

09:30

（北京时间），投标人应在投标截止时间前通过永州市公共资源交易

中心网（网址：/）在线递交投标文件并完成在线签到。

6.2 电子投标文件解密时间为发出解密指令后，（30）分钟内完

成。

6.3 开标地点：招标人在永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“不见面开标

大厅”上公开进行开标，所有投标人均应当准时在线参加开标, 请投

标人确保投标文件在规定时间内解密。投标文件必须进入“不见面开

标大厅”解密，其他形式操作的解密，“不见面开标大厅”系统均无

法识别，后果由投标人自负。具体操作详见：“永州市公共资源交易

中心网”的“不见面开标大厅操作指南”（网址：/）上公开进行开



标，所有投标人均应当准时在线参加开标。招标人同时在永州市公共

资源交易中心（设置网上开标席位 / 设置线下开标会场）。

7．评标办法

7.1 本项目评标办法采用☑综合评估法 I□综合评估法 II□经评

审的最低投标价法

7.2 本次招标实行资格后审，资格审查的具体要求见招标文件。

8．踏勘现场和投标预备会

8.1□（A） 招标人定于/（具体时间）在/（踏勘现场集合地点）

组织踏勘现场，/（具体时间）在/（投标预备会地点）召开投标预备

会，投标人可自愿参加，交通工具/（自备／招标人提供），食宿自理。

8.1☑（B） 本项目招标人不统一组织现场踏勘和召开投标预备

会。

9、发布公告的媒介

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湖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、永州市公共资源交

易中心网（发布公告的媒介名称）上发布。

10．行政监督

本次招标行政监督部门为江永县农业农村局，电话：

0746-5722551。

11．联系方式

（1）招 标 人：江永县农业综合服务中心

地 址：江永县潇浦镇千家峒路 60号

联 系 人：莫国笑

电 话：18797656936（经本人同意公开，该联系人为项

目负责人）

传 真：/

电子邮件：/

（2）招标代理机构：湖南省鑫泰利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


地 址：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湘江东路 1199号

项目负责人：尹芳

电 话：18674607663（经本人同意公开，该联系人为项

目负责人）

传 真：/

电子邮件：439650993@qq.com

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（项目负责人）： （签名）

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： 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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